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博碩士生研究室及置物櫃管理辦法 

 
 97.08.14  97學年度第1次所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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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增進本所研究生學習效果，並有效管理本所博碩士研究室(以下稱本研究室)及置物櫃

之使用及環境之整齊與乾淨，特訂定本辦法。 

二、本研究室及置物櫃為本所之財產，本研究室及置物櫃之分配使用經本所主管同意後，研

究生得借用並負維護之責。 

三、本所學生得依本辦法辦理研究室及置物櫃借用手續，每人以借用一項為限，每學期皆需

進行申辦作業。 

(一)研究室申請事項： 

1.本研究室分為「固定座位」及「機動座位」兩種： 
(1)固定座位：本所研究生依據表一申請順序辦理申請作業。 
(2)機動座位：本所研究生每日登記，並依據先後順序使用研究室座位。使用後請維

持清潔並將個人物品帶離。 
2.本研究室提供本所博碩士生(含碩專班)申請使用，其中保留3-5個座位供在職生(含碩專

班)申請，在職生(含碩專班)所保留之座位如未足額，將開放博碩士一般生申請。為

讓研究室每個座位能充分使用，申請者需符合以下資格方可辦理申請： 
(1)每週至少3個工作日在校使用。 
(2)博士生申請次數8學期以內、碩士申請次數4學期以內；如修習本校中等師資教育

學程者，可視情況同意增加1~2學期申請次數。 
(3)可配合研究室環境整潔維護之安排。 

表一：研究室固定座位申請順序 

項目 
博士班(全職生) 碩士班(全職生) 在職生(含碩專班)  

1-4年級 5-7年級 1-2年級 3-4年級 1-3年級  

優先順序(數字

愈小愈優先) 
1 3 2 4 保留3-5個座位 

 

3.申請方式及注意事項：  
(1)本所博碩士生(含碩專班)，每週至少3個工作日(平均數)在校的學生，皆具申請資格，

須由本人親至所辦辦理，並繳交保證金500元。 
(2)本研究室之申請與分配作業由所辦公室依法辦理。研究生申請時，需填寫申請單

並繳交保證金始得領取研究室鑰匙，申請手續完備後方可進行使用。研究生歸還研

究室時，需先將其清潔，並在歸還鑰匙後，始得退還保證金。 
(3)每位申請者皆配有教室門鑰匙一把、置物櫃鑰匙一把，於畢業或不續借時歸還，

如有遺失需立即通報所辦，並須負責門鎖更換及鑰匙重配之費用。 
(4)每次申請使用年限為半年，半年後需要再重新申請。(學期開學後2週內辦理完畢) 
(5)研究生所申請之研究室只限申請人本人單一使用，不得轉借他人或分享他人共同

使用。違反者永遠取消申請資格，並沒收研究室保證金。 
(6)研究室影印/列印額度：每位博士生有720張、碩士生540張、碩專班360張。 



4、環境使用之維護 
(1)研究生使用權限僅止於個人研究間，不得將個人物品放置於公共區域(包括走道)，
及擅自更改研究室之內外觀及其設施，或任意更換門鎖。 

(2)本研究室為方便研究生讀書研究之場所，嚴禁於室內嬉鬧、接待訪客、抽煙、炊

事、飲食(可攜帶瓶裝白開水)及任何妨礙安全與安寧之情事。 
(3)本研究室不負責私人物品保管之責，借用者請自行妥善保管。 
(4)本研究室需每日安排一位值日生，由本研究室內所有申請學生輪流，負責研究室

內環境整潔及設備檢查、以維持正常運作。最後離開本研究室者，應確認關閉本室

各電器、冷氣電源及緊閉門窗。 
(5)為有效維護研究室之秩序、環境清潔，所辦有權隨時逕行檢查，未符規定者，得

以書面隨時通知改善，並請於通知後一週內立即歸還鑰匙，逾期則凍結下一期研究

室借用權並公佈姓名。 
(6)損壞本室設備時，借用者應於一個月內負責修復至原堪用狀態；不能修復時，應

購置同型之新設備抵償。 
(7)有惡意破壞、偷竊者，一經查出將移送學校，並依本校校規辦裡。 
(8)凡未依照本辦法申請之研究生，視同放棄本研究室使用權。凡未遵守本辦法者，

經本所主管裁決後，得取消其使用權。於研究室使用期滿時，不依程序辦理歸還研

究室者，本所得沒收其保證金，並按程序再分配予新的使用者。 

(二) 置物櫃申請事項： 

1.置物櫃提供本所全體學生申請使用，未獲申請研究室者，可優先申請置物櫃1個。若

置物櫃空間仍有不足時，就以抽籤方式決定。 
2.每次申請置物櫃者，應繳交一次保證金500元，使用期滿時，清空置物櫃內物品並至

本所繳回鑰匙後，始視同完成歸還手續，本所無息退還保證金。 
3.置物櫃內物品請自行妥為保管，如有遺失，本所概不負責。使用期滿而未續借者，請

自行清空置物櫃物品，留存於置物櫃內之物品，本所一律視為廢棄物處理，借用人不

得異議。  
4.使用期間有下列情形之ㄧ，本所得強制檢查置物櫃或終止借用，借用人不得異議。          

(1)於置物櫃內放置危險物品、違禁品、贓物或依法律管制之物品者。    
(2)利用置物櫃從事違法交易或犯罪行為者。 
(3)擅自轉借或租他人者。 
(4)存放物品不當致影響公共衛生者。 

四、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研究所博碩士生研究室及置物櫃申請單 

學年： 班別： 

學號： 姓名： 

欲申請項目 

□申請研究室 

□申請置物櫃 

 
依據本所「博碩士生研究室及置物櫃管理辦法」第三點：本所學生得依本辦法辦理研究室及

置物櫃借用手續，每人以借用一項為限，每學期皆需進行申辦作業。 
 

如研究室申請額滿，將依據排序進行安排，相同排序者就以抽籤方式決定。 

如未獲研究室空間安排者，可改申請本所置物櫃。 

 

是否為全職學生(未兼課及兼研究助理)？ 

□是 

□否(請填寫詳細資料)： 

 

每週3個工作日(平均數)以上使用頻率 

□是 

□否(請說明原因)： 

 

是否申請校內任何單位之研究室？ 

□是(請填寫詳細資料)： 

□否 

 

申請者簽名： 

  

（本人已確實了解本研究室管理辦法，並絕對遵守使用規定） 

以下由所辦管理人員填寫 

桌號  

承辦人簽章： 

 

 

 

繳交保證金： 

 

 

 

櫃號  

主管簽章： 

 

 

 

退還保證金： 

 

 

 

上網方式：無線網路



 

  

 
 



 

國立中山大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室值日生教室維護表 
序號 日期 學號 姓名 教室狀況維護概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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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